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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即交易所买卖基金（以
下简称 “ETF”） 互联互通正式开闸。 7 月 4 日，
ETF 纳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沪深港三地交易所共有 87 只 ETF 现身首批
互联互通名单，其中包含光伏、新能源、新能源汽
车、有色金属、新基建等能源领域相关产品。

多家券商指出，ETF 互联互通机制将成为外
资配置 A 股的主要途径， 进一步丰富外资可投
资品种并提升其投资便利性。从首个交易日市场
表现来看，大多数 ETF 上涨，新能源行业 ETF 涨
幅居前，碳中和等行业产品交易放量明显。 预计
ETF 市场有望迎来增量资金， 推动 ETF 市场规
模持续扩大。

清洁能源成主赛道

平安证券认为，ETF 互联互通落地是金融工
具的创新发展，将支持市场扩容扩募，有助于提
高 A 股市场对外吸引力， 是对外开放的又一重
要信号。长期来看，丰富了外资可投资品种，拓宽
了双向跨境投资的途径。

根据中国证监会文件，ETF 互联互通机制意
味着，自 7月 4日起，内地和香港投资者可以通过
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
易所上市的股票和 ETF的基金份额。从目前情况
来看，清洁能源领域相关产品热度较高。

据 7 月 4 日首日市场表现，沪深两地交易所
83 只 ETF 产品中有 64 只上涨，其中新能源等行
业 ETF 涨幅居前，43 只内地 ETF 的交易额高于
近期平均水平， 其中碳中和等行业交易放量明
显。 7 月 5 日，即使沪深港大盘微跌，收盘时沪深
港三地交易所共 87 只 ETF 产品中有 27 只上
涨，占比 31%。 沪深两地交易所 83 只 ETF 产品
合计成交额 235 亿元，与首日基本持平。 港交所
的 4 只 ETF 产品合计成交额高达 100 亿港元，
较首日增长超 80%。

研究机构指出，目前，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
已经成为 A 股市场上具有国际特色和竞争优势
的产业， 与之相关的行业主题 ETF 有望给投资
者提供更加广阔的投资市场空间。 国泰基金表
示， 此次纳入首批互联互通名单的境内 ETF 集
中在先进制造、 数字经济和碳中和等高科技领
域，市场空间大，投资机遇好，有利于丰富香港投
资者的配置品种，对投资者有较大吸引力。

提升对外资吸引力

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沙雁指出，ETF 互联

互通机制是落实国家对外开放战略部署，支持香
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举措，也
是深化互联互通机制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作为
境内外投资者广泛认可的投资产品，ETF 具有分
散投资、公开透明和交易成本低、效率高等优点。
将 ETF 纳入互联互通标的， 有利于丰富跨境投
资品种，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便利和机
会，促进两地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

平安证券强调，货币、财政、产业和资本市场
等多维度政策加快落地正促进稳增长和调结构
共发展。一方面，产业政策将绿色转型、数字经济
等作为重要抓手， 是未来经济转型的长期方向，
风电、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为主的绿色产业链上下
游维持高景气。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改革继续推
进， 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支持力度， 比如将
ETF 纳入互联互通创新发展了金融工具，有利于
境内 ETF 投资者结构优化和流动性提升， 并进
一步提高 A 股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

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蔡建春称，此次 ETF
互联互通便于境内外投资者投资对方市场， 也将
有利于两地的资产管理人、 券商进一步提高管理
及服务水平，同时提升国际化水平，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新契机。 未来将持续优化互联互通等机制安
排，积极营造有利于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市场环境。

相关产品涨幅明显

据了解， 沪港通业务自 2014 年正式开通以
来，交易品种不断丰富，市场结构逐步优化，在境

内外投资者的跨市场投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
年来，沪港通成交额逐渐增长，累计成交额高达
52 万亿元。 截至目前， 上交所目前共有 437 只
ETF 挂牌交易，市值规模达 1.2 万亿元，成交额
6.6 万亿元，成交规模稳居亚洲第一。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持续推进，分析机
构普遍认为未来与清洁能源相关的 ETF 产品发
展空间巨大。 大同证券指出，此次纳入内地市场
的 80 余只 ETF，规模将突破 6000 亿元。

国信证券认为，低碳经济下产业投资机会丰
富。 截至今年 5 月末， 内地低碳指数成分股中，
主营业务为太阳能、电池、水电的成分股权重之
和分别为 41.5%、34.06%和 14.37%， 三大业务板
块权重占比之和为 89.93%，其余成分股主要业务
还有核能、风能、智能电网、垃圾处理等。

实际上，除了 ETF 纳入互联互通外，首批 8
家碳中和 ETF 正式获批，ETF 在助力我国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海通证券
介绍， 首批碳中和 ETF 将跟踪中证上海环交所
碳中和指数，是从深沪两市中选取 100 只业务涉
及深度低碳领域以及高碳排放行业减排潜力较
大的上市公司，涵盖了宁德时代、隆基绿能等相
关产业龙头，为市场研究、投资绿色低碳上市公
司提供有效工具。

数据显示， 至 6 月下旬， 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指数涨幅超
100%。 7 月 7 日， 华夏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
ETF 等产品低开高走，桂冠电力、国轩高科涨幅
明显。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近期，猛狮新能源科技（河
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猛狮科技”）终止上市，被深
交所摘牌，结束 10 年 A 股之旅。

深交所指出，猛狮科技 2020 年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
为负值， 股票自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今年 4 月 30 日，猛狮科技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的
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21 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了股票上市规则，决定公司
股票终止上市。 随后，猛狮科技进入退市整理期。

4 月底，在猛狮科技发布 2021 年报后，中审亚太会计
师事务所对该公司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注册会计师称，由于未能就债权人对猛狮科技债务豁
免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对除作为上市公司
股东的债权人对猛狮科技进行债务豁免外的其他债权人
作出的债务豁免事项的真实性及商业合理性作出判断。

同时，猛狮科技多年经营亏损，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1.18 亿元， 期末
12.44 亿元短期借款中有 11.73 亿元逾期， 并存在较多诉
讼事项，部分资产被法院查封冻结。

审计报告认为，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猛狮科技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猛狮科技披露
了管理层针对持续经营的分析及改善措施，但仍无法判断猛
狮科技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1年财务报表是否
恰当。

近年来，猛狮科技一直在为“保壳”而战。 作为资本市
场的老兵，猛狮科技 2012 年登陆 A 股，在传统铅蓄电池
领域名噪一时。 随着技术更新迭代，猛狮科技开始寻求业
务转型。自 2015 年开始，该公司频繁通过并购加速战略转
型和新业务布局，明确了以高端电池制造为基础，新能源
车辆和清洁电力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路径。

虽然猛狮科技营业收入规模在短期内成倍增长，从
2015 年的 5.5 亿元升至 2017 年的最高点 39.05 亿元，但
盈利能力并没有随之提升。 2015 年至 2017 年，猛狮科技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78.36 万元、9397.69
万元和-1.34 亿元； 同期， 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 1.06 亿
元、12.36 亿元和 33.25 亿元；商誉也从 4717.31 万元上涨
至 7.27 亿元。 2018 年，猛狮科技亏损高达 27.69 亿元，并
因资金压力过大，陷入债务危机。

由于 2017 年和 2018 年连续两年亏损， 且 2018 年度
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猛狮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处
理。 2019 年，猛狮科技债务重组，净资产由负转正，扭亏为
盈，成功保壳。但 2020 年和 2021 年，猛狮再次出现大幅亏
损，且净资产再次转负，又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最终仍
未逃脱终止上市的结果。

截至目前，猛狮科技退市整理期已结束，并在深交所
摘牌。 猛狮科技称，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进入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终止上市后办理公
司股份确权、 登记和托管的相关手续及具体安排等相关
事项，主办券商将在退市板块发布股份确权公告。

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正式纳入互联互通机制、首批 8 只碳中和基金获批开售———

绿色金融市场再次释放积极信号
■■本报记者 董梓童

电池巨头猛狮科技退市

资本前沿

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境外上
市融资，发行 GDR 成为重要方式
之一。目前境外 GDR 上市目的地
有英国、瑞士、德国三地可选。其实
早在欣旺达之前，今年已有 4 家国
内锂电上市公司宣布赴海外上市
的计划。

据了解，海外市场融资有利于
海外建厂， 推动全球化产业布局。
格林美今年 6 月发布公告称，中国
证监会批准了该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已在 2021 年完成韩国浦
项动力电池回收基地 2 万吨废旧
电池处理产线的建设并投入运营，
计划 2022 年在欧洲布局动力电池
回收工厂，构建面向全球的动力电
池回收产业体系。 ”格林美副总经
理潘骅指出。

4 月， 科达制造发布公告称，
计划申请境外发行 GDR，并在瑞
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科达制造计划
通过此次 GDR 发行，募集用于拓
展主营业务及战略投资业务的资
金，推动全球化布局；3 月，杉杉股
份公告称，拟筹划境外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同月，
国轩高科也发布公告称，公司筹划
境外发行 GDR，并在瑞士证券交
易所上市，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主
要用于公司国际化产业布局。

华鑫证券指出，筹划境外发行
全球存托凭证并拟在瑞士证券交
易所上市，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锂
电池企业向全球市场进一步发展
的步骤，在业务拓展、资金筹备、优
化企业结构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多家锂电企业计划到海外上市， 一方
面开拓了企业的融资渠道， 让融资方式更
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优秀上市
公司“走出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
国锂电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市占率仍有较大
提升空间, 以国内装机量前两位的宁德时
代和比亚迪为例，两家企业 2021 年海外装
机量分别仅占全球装机总量的 16.74%和
4.71%, 开拓海外市场成为了我国锂电池企
业们眼下的重点。

在业内人士看来， 目前瑞士的资本市

场对中概股而言依然是一片待开垦的荒芜
之地， 尤其是 A 股锂电板块的优质公司很
多，若能抢先一步进入欧洲投资者的视野，
可以抢占较高估值先机。

“随着锂电迎来快速增量，企业的融资
需求会激增， 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电池产
业链企业谋求海外上市。 ”吴辉表示。

同时，吴辉提醒，企业赴境外上市的前
提是要符合当地相关的监管要求。 “国内和
海外的法律法规不一样，以前也有过很多海
外上市企业触碰当地监管雷区的情况，企业

一定要遵循当地的法律法规。 ”
2021 年末，中国证监会公开发布了关

于境外上市相关制度规则的公开征求意
见，就《国务院关于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
券和上市的管理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
《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备案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一并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明确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上市备案程
序和监管要求，规范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行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境外上市企业规范健
康发展。

锂电企业筹划发行 GDR 的背后少
不了政策推动。 今年 2 月， 证监会发布
《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
业务监管规定》， 将境内 GDR 发行公司
所在交易所由上交所拓展至深交所，境
外 GDR 上市地点由英国拓展到瑞士、德
国；3 月，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
开专题会议， 提出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各类
企业到境外上市。

“证监会的文件发布后，企业海外上市

有了明确的政策指引和支持， 进一步便利
了企业跨境投融资。 ”中国电池产业研究院
院长吴辉表示。

国轩高科财务总监潘旺表示，A 股市
场吃下了一颗政策“定心丸”，投资机构信
心也有了很大提振。 国轩高科正是借助国
家支持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契机， 筹划境
外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另据了解， 赴海外上市有利于提升我
国锂电企业国际影响力。 “企业通过海外上

市可以提高海外知名度， 有利于后续向海
外客户供应动力电池。 ”吴辉指出。

国轩高科方面表示，将充分利用中欧
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契机，提升全球范围
内的品牌影响力， 拓宽海外金融融资能
力， 保障国际化战略发展的金融需求；杉
杉股份方面也表示， 希望通过赴瑞士上
市，与境外资本市场实现直接对接，提升
海外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提升海外金融
融资能力。

欣旺达日前发布公告称，公司
拟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GDR），并
申请在瑞士证券交易所或伦敦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欣旺达披露，
此次 GDR 将以新增 A 股作为基
础证券，A 股股票发行不超过 1.72
亿股。

GDR 指在全球公开发行 ，
可在两个以上金融市场交易的
股票或债券。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
渠道、 增强海外品牌影响力、满
足业务发展需求，已有多家国内
锂电企业计划发行 GDR 前往海
外上市。

提提升升国国际际知知名名度度

遵遵循循监监管管要要求求

筹筹划划海海外外上上市市

核心阅读：

GDR 指在全球公开发行，可在两个以上金融市场交易的股票或债券。 企业进行海外市场融资，不仅有利于海外建厂，
更能推动全球化产业布局。 早在欣旺达之前，今年已有 4家国内锂电上市公司拟赴海外上市。

中中国国锂锂电电企企业业寻寻求求海海外外上上市市
■■本本报报实实习习记记者者 姚姚美美娇娇


